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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行政处罚决定书 
长市监知稽行处字〔2020〕4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长春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车备 

件分公司制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 

违法行为的处罚决定 
 

当事人：长春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车备件分

公司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5711034170  

住所（住址）：西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景阳大路 3288 号高力

北方汽贸城 B 区 18 栋 226号 

负责人：*** 

身份证号码：**** 

联系电话：*****   其他联系方式：无  

联系地址：长春市****** 

2020 年 9月 25日，本局执法人员接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

公司递交的《关于停止使用我公司商标的通知函》,据此内容，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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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8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长春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

装车备件分公司的生产基地进行了现场核查，发现其存在制售侵

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。为进一步查明案情，2020 年

10 月 14日，经本局领导批准，对长春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

限公司装车备件分公司立案调查。 

2020 年 10 月 20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位于长春市二道区莲花

山大路 172 号本案当事人的生产基地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在生产加

工厂房内存货架上发现产品包装上使用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字样的

成品机油（1L）36 桶、（4L）18桶，使用“丰田车用机油”字样

的成品机油（1L 金色）12桶、（4L 金色）18桶。在厂房二层发

现当事人尚未使用的印有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字样的产品包材（1L）

108 个、（4L）36 个，印有“丰田车用机油”字样的产品包材（1L

金色）22 个、（1L 灰色）50 个、（4L 金色）30 个、（4L 灰色）

12 个，上述成品机油及产品包材均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，本

局执法人员现场扣押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成品机油及产品包

材，并依法对其下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

施决定书》（长市监知稽行强字〔2020〕44 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

（44号）。 

2020 年 10 月 23 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位于西新经济技术开发

区景阳大路 3288 号高力北方汽贸城 B 区 18 栋 226 号的长春一汽

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车备件分公司销售中心进行了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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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检查，未发现侵权商品及包材，但是发现的产品宣传册中含涉

案侵权产品宣传照片及产品简介，该分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地点只

负责接待客户和谈订单、下订单,产品的生产及对外发货均在吉林

省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地进行。 

现已查明： “奥迪”、“丰田”商标权利人均未授权给长春

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车备件分公司使用其注册商

标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当事人于 2019年 1 月份开始,在未经“奥

迪”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，在其制售的机油产品外包装

上使用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字样，该款机油产品容量有 1L 和 4L 两

种规格，截至案发时止，当事人制售规格 1L、4L的产品分别为 558

桶、240桶。同时，当事人在未经“丰田”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的

情况下，在另一款产品包装上使用“丰田车用机油”字样，该款

机油产品容量有 1L 和 4L 两种规格，截至案发时止，当事人共制

售规格 1L、4L 的产品分别为 1380桶、996桶。上述两款侵权产品

销售金额合计 193313.58 元，库存货值金额 2804.25 元，违法经

营额共计 196117.83 元。 

另查明，“奥迪”、“丰田”文字商标分别为奥迪股份公司

和丰田汽车公司经原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注册商标。

“奥迪”商标核定使用商品（第 4 类）为电能；工业用蜡；矿物

燃料；燃料；润滑油等，商标注册证为第 9626181 号，有效期至

2022 年 7月 20日；“丰田”商标核定使用商品（第 4类）为除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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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剂；电能；工业用蜡；工业用油；矿物燃料等，商标注册证为

第 7155325 号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27 日；上述两个注册商标

均处于有效期内，使用商品依法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。 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 

1.当事人提供的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 2份 2页：证明当

事人及吉林省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； 

2.有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2份 2页、工作证明原件 2份 2页：

证明有关人员的合法身份； 

3.《关于停止使用我公司商标的通知函》复印件 1 份 1 页：

证明本局执法人员接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递交材料的事

实； 

4.本局执法人员制作的《现场笔录》原件 2份 6页：证明当

事人制售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事实； 

5.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负责人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 1 份 5

页、工作人员的《询问笔录》原件 1 份 3 页：证明当事人制售侵

权产品的事实； 

6.本局依法下达的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

施决定书》（长市监知稽行强字〔2020〕44号）及《财物清单》

（44）原件、《送达回证》原件各 1 份：证明本局已向当事人依

法履行法定行政强制措施程序的事实； 

7.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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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长市监知稽延强字〔2020〕44 号）原件、《送达回证》原件

各 1 份：证明本局已向当事人依法履行法定行政强制措施延期程

序的事实; 

8.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（场所、设施、

财务）委托保管书》（长市监知稽托保字〔2020〕44号）：证明

我局依法委托第三方保管扣押财物的事实； 

9.当事人提供的《授权书》复印件 1 份 1 页：证明当事人持

有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签章的相关商标授权使用书的事实； 

10.当事人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原件 1 份 1 页：证明当事人委

托吉林省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生产侵权商品的事实； 

11.吉林省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提供的《OEM配套生产协议书》

复印件 1 份 8页：证明当事人委托吉林省军特润滑油有限公司生

产机油产品的事实； 

12.当事人提供的侵权产品证明材料 1份 1页、销售账目 1份

1页、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 8页：证明当事人销售侵犯他人注册商

标专用权商品的数量以及违法经营额的事实； 

13.当事人提供的侵权产品《检验报告》1 份 3页：证明当事

人委托生产的侵权产品出厂经过检验且检验合格的事实； 

14.本局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 1份 5页、侵权产品使用包

材照片 1份 6页:证明当事人制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现场

及侵权产品包材的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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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本局执法人员拍摄的当事人宣传册照片 1份 2页：证明当

事人产品宣传册中含有介绍其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事实； 

16.本局执法人员调取的行政处罚信息单 1 份 1页、企业信息

单原件 1 份 1页：证明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暂无

公示行政处罚信息且企业处于在营状态的事实； 

17.丰田汽车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《授权书》原件 1

份 5 页、《营业执照》副本复印件 1 份 1 页、《商标注册证》复

印件 2 份 2页及《非授权证明》原件 1 份 1页：证明商标注册人

的主体资格、“丰田”商标为注册商标及商标注册人未授权给本

案当事人使用“丰田”商标的事实； 

18.上海拓凡商标代理有限公司提供的《公证书》1份 19 页、

《商标注册证》复印件 1 份 1页及《未授权证明书》复印件 1份 1

页：证明商标注册人委托上海拓凡商标代理有限公司办理有关商

标鉴定等事宜、“奥迪” 商标为注册商标及商标注册人未授权

给本案当事人使用“奥迪”商标的事实。 

以上收集的证据，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，符合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规定。 

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，本局于 2020 年 11 月 23日向当事人送

达了《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长市监知

稽听告字〔2020〕44 号），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、申

辩，也未提出听证申请。 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长春一汽四环正兴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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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备件分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，在未获得“奥迪”、“丰田”

商标权利人授权许可的情况下，擅自在其制售的两款机油产品包

装上分别使用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和“丰田车用机油”文字，并突

出“奥迪”和“丰田”二字，其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

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六条“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将与他

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志作为商品名称或者商品装潢使用，

误导公众的，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侵犯注册商标

专用权的行为”规定的情形，此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，也侵

害了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。 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

条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

（二）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

标近似的商标，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

似的商标，容易导致混淆的”所列行为，已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

用权的违法行为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：“工商行

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

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

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

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

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

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知道是侵犯

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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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”的规定，本案当事

人的违法行为应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

规则（试行）》第二章第十节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的

裁量标准 310中违法程度“严重”的标准“2、同时侵犯两种以上

注册商标专用权的；(2)违法经营额 5 万元以上的，责令立即停

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

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处违法经营额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”

的裁量标准进行处罚；另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

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市监法〔2019〕244 号）“三、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；（七）行政处罚裁量情形 ；3.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1）积极配合

市场监管部门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”

的规定，考虑在本案案发后当事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，

积极配合本局调查处理，主动提供账目等证据材料，符合从轻处

罚的情形。经本局集体讨论决定：责令当事人长春一汽四环正兴

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装车备件分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并对其

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 

1.没收产品包装上使用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字样的侵权成品机

油（1L）36桶、（4L）18桶，使用“丰田车用机油”字样的侵权

成品机油（1L 金色）12 桶、（4L 金色）18 桶； 

2.没收尚未使用的印有“奥迪原装机油”字样的侵权产品包

材（1L）108 个、（4L）36 个，印有“丰田车用机油”字样的侵

权产品包材（1L金色）22个、（1L 灰色）50 个、（4L 金色）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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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、（4L灰色）12 个； 

3.罚款人民币：196117.83元。 

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到工商银行人民

广场支行（地址：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街 2303号，户名：长春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代码：30121，账号：4200220311200530001）

缴纳罚款。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，

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；同时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

制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已决定

执行罚款的数额。 

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60 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在 6 个月内，直接

向长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当

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，本

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 
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七条

和《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》第二条的规定，

本局将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门网站公示本行政

处罚信息。当事人也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的 20 日内，

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公示本行政处罚信息；当事人逾期不

公示的，本局将责令限期公示；在责令的期限内仍不公示的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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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一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当事人将在政府

采购、工程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受

到限制或者禁入。  

 

 

 

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12 月 1日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  
 
            

本文书一式     份，     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            。



 

 
 

 


